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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 112 年度本市自定補助項目「孕婦產檢交通乘車券計畫」（簡

稱好孕行得通）預算不足 7,044 萬 2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2 月 14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2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2.16 高市會社字第 112210000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112 年度本市自定補助項目「孕婦產檢交通乘車券計畫」（簡稱好孕

行得通）預算不足 7,044 萬 2,000 元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5 款、第 45 點第 3 款及

第 46 點辦理，並經本府 111 年 12 月 20 日第 608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二、本案依據「高雄市孕婦產檢交通乘車券計畫」（附件 2）辦理，計畫

經費需 9,400 萬元，經本局預算調流後，尚不足 7,044 萬 2,000 元整。 

三、因本市孕婦產檢多以自行騎機車前往，及為鼓勵夫妻多生孩子及維

護孕婦（及腹中胎兒）行的安全，故結合民間單位，推動「高雄市

『好孕行得通』孕婦產檢交通乘車券計畫之交通服務（含駕駛）採

購」案件，委託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提供計程車載送孕婦至醫療院所

進行產檢服務，同時可提高計程車駕駛就業率及降低失業率；惟 112

年籌措經費倘用罄，上開服務方案恐會進行終止契約，將影響本市 1

萬 8,000 個家庭。 

四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12 年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1）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13 年度補

辦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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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 112 年度本市自定補助項目「坐月子到宅服務」擴大照顧低收

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弱勢家庭產婦併領生育津貼及坐月子到宅服務，預

算不足 1,652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2 月 14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2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2.16 高市會社字第 112210000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112 年度本市自定補助項目「坐月子到宅服務」擴大照顧低收入戶及

中低收入戶弱勢家庭產婦併領生育津貼及坐月子到宅服務預算不足

1,652 萬元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0 年 12 月 17 日行政院院授主預字 1100103649 號函修正發布

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3 款、第

46 點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案依據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『高雄市坐月子到宅服務補助計

畫』」（附件 2）辦理，計畫經費共需 5,203 萬元，經本局預算調流

後，尚不足 1,652 萬元（附件 3）。 

三、本案自 102 年實施至今，以媒合月嫂到宅提供本市符合設籍條件產婦

坐月子服務，與生育津貼現金給付為二擇一福利方案，112 年起為使

弱勢家庭產婦能在月子期間放心調養身體，同時學習新生兒照顧技

巧，擬開放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家庭可併領坐月子到宅服務及生

育津貼，另為讓弱勢家庭產婦能夠彈性選擇適合個人的坐月子方

法，獲得良好身心調養，提供多元化的選擇，可將現行月嫂到宅服

務時數折抵現金補助，即第一胎 120 小時折抵為現金 3 萬元；第二胎

160 小時折抵為現金 4 萬元；第三胎 240 小時折抵為現金 6 萬元。 

四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12 年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1）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13 年度補

辦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503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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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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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－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

－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112 年度核定 1 億 7,056 萬

8,000 元（中央補助 5,072 萬 9,000 元，市府自籌 1 億 1,983 萬 9,000

元），其中自籌款 8,317 萬 2,000 元未及納入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2 月 14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2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2.16 高市會社字第 112210000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本局申請衛生福利部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－少子化友善育兒空

間建設－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業獲核定 112 年度

總經費 1 億 7,056 萬 8,000 元（中央核定補助經費 5,072 萬 9,000 元及

本府配合自籌款 1 億 1,983 萬 9,000 元），其中自籌款 8,317 萬 2,000

元因未納入預算，擬 112 年度先行墊付執行案 150 份（如附件），提

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墊付款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

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辦理，並經本府 112 年 1 月 10 日第 611 次市

政會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11 年 6 月 27 日衛授家字第 1110960672 號函（如附

件 1）同意補助本府社會局 112 年經費 1 億 7,056 萬 8,000 元（中央補

助 5,072 萬 9,000 元，本府配合自籌款 1 億 1,983 萬 9,000 元），納入

112 年度預算 8,739 萬 6,000 元（中央補助 5,072 萬 9,000 元，本府配

合自籌款 3,666 萬 7,000 元），其中不足之本府配合自籌款 8,317 萬

2,000 元因未納入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

理，於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爾後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12 年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

份（如附件 2）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爾後年度補

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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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社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 112 年度本市加碼未滿 3 歲兒童準公共托育補助，所需經費 1

億 1,385 萬 4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2 月 14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2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2.16 高市會社字第 112210000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本府社會局辦理 112 年度本市加碼未滿 3 歲兒童準公共托育補

助所需經費計 1 億 1,385 萬 4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預算，先行墊付執行

案提案 150 份（如附件）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墊付款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6 款、第 45

點及第 46 點辦理，並經本府 112 年 1 月 10 日第 611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本府社會局 112 年 1 月 5 日簽准修正 112 年「高雄市友善托育補

助實施計畫」（如附件 1）辦理 112 年度本市加碼未滿 3 歲兒童準公

共托育補助所需經費計 1 億 1,385 萬 4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預算，應

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於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

爾後年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 112 年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

份（如附件 2）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12 年度追加預算或爾後年度補

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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